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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F 小项目最终项目完工报告 
 

I. 基本信息 
 
组织法定名称: _四川省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 (以合同中的名称为准): 甘孜州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指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实施的合作伙伴: 相关自然保护区、保护国际、四川大学、四川社科院  
 
项目时间 (以合同中注明的时间为准):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００６年４月 

报告日期 (月/年): 

２００６年９月 
 

II. 开场白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是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是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重要手段，也是

开展多学科科学研究、教学实习、科普宣传以及探索生物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基地。当前
随着我国生态旅游热的迅速升温，涉及自然保护区的旅游规划也逐渐增多，由于规划大多
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使我国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自然保
护区，开始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危机。 

因此我们认为在现有体制下做好未来我国自然保护区旅游规划，找到有力规范自然保
护区旅游发展的突破口是当前自然保护区面对旅游开发大潮时必须解决的问题。 
 

III. 叙述性问题 
 
1． 该项目的最初目的是什么？ 

旨在为上述区域的保护区提供一个基于生物多样性和景观保护的旅游指南，有效地降低旅
游业给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和景观资源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该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以
支持为该地区的景观保护。 

2.  在实施过程中，该项目的目标是否有变更？如果有，请具体注明变更原因及变更内
容。 
  没有变更。 
 
3.  该项目是如何成功达到所预期的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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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甘孜州保护区旅游现状进行调研，与政府各职能部门和相关利益者磋商后，我们
认为根据现有法律、法规为自然保护区旅游投资、规划、开发一个程序，更有利于达到我
们的目标，于是及时调整了项目实施方案和产出，对甘孜州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更大的积
极作用。 
 
4.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您和您的团队是否经历过任何失望与失败？如果有，请具体注明并
解释如何解决失望和处理失败的。 
 
 
 
5.  请详细描述您或您的组织从该项目中获得的，可与从事类似项目的其他组织分享的任
何积极或消极的经验。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很多客观条件会发生改变，应在不同阶段对项目实施成果进行回
顾和交流，围绕项目目标及时调整项目实施方案。 
6.  请注明任何与该项目有关的后续活动。 
  四川省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站准备开发“自然保护区旅游规划大纲”； 
  省社科院将项目成果以调研报告形式上报省政府。 
 
7.  请提供任何可使 CEPF 更完整的了解该项目的信息。 
 
 
 

VII. 其他资金 
 
请提供曾经资助过此项目，从而帮助这个项目最终实现或者帮助确保该项目达到 CEPF 目标的其他
资助人的详细信息。 
 
资助人名称 资助类型* 金额 说明 
    
    
    
    
* 其他资助一栏需要按照以下的种类填写： 
 

A．项目共同资金（其他资助人对 CEPF 这个项目的直接费用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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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补充的资金（其他资助人对与此 CEPF 项目有关的项目及其实施组织
有贡献） 

 

C. 受赠人和合作伙伴提供的资金（其他资助人提供给贵组织或者该项目
的合作伙伴，对此 CEPF 项目的成功实施有帮助的） 

 

D. 区域性资金或其他投资组合（其他捐赠者因为 CEPF 的投资或此项目
的成功实施而在同一地区提供的大额投资） 

 
 
 

VIII.其他评价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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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信息分享 
 

CEPF希望增加在CEPF的受赠人、更广泛的保护组织和捐赠人团体之间的经验、教
训和成效的分享。其中的一中方式就是将每个CEPF项目的最终完成报告发布在
CEPF的网站 www.cepf.net 或者在CEPF每个月的通讯和其他交流方式中使用。请确
认您是否同意通过以上方式将您的最终项目完成报告与他人共享： 
 

    同意 

    不同意 
 
如果同意，请填写以下内容： 
 
如需了解关于此项目的更多信息，请联络： 
 
姓名：王鸿加 

通讯地址：成都市人民北路一段１５号 

电话：028-83364620 

传真：028-83364051 

电子邮件（ Email）：sc-panda@263.net 
 


